[bookmark: _GoBack]【典型案例】高校领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警示录
为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推进纪律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深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现结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各地方纪委监委网站的公开通报，梳理高校领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师生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
一、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案例1：兰州文理学院原党委书记阎晓辉长期违规收受多名下属、私营企业主所送礼品、礼金，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2012年至2024年，阎晓辉在担任兰州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期间，长期违规收受多名下属、私营企业主所送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常年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饮用高档白酒。阎晓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2：兰州交通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宗义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长期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2013年至2024年，李宗义在担任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兰州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期间及退休后，长期收受多名下属、私营企业主所送礼品、礼金及购物卡；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高档宴请，饮用高档白酒、食用高档菜肴；与家人在节假日共同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私营企业主支付；长期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李宗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3：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康月林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等问题。康月林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红包礼金，以拜年拜节名义，向从事公务的人员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金。康月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4年7月，康月林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案例4：西南科技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原副处长高维银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2014年下半年至2021年春节前，高维银先后6次收受设备供应商以拜年拜节等名义所送礼品礼金，折合共计1.94万元。2018年春节前至2021年春节前，高维银先后5次接受设备供应商、招标代理商安排的宴请。高维银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3月，高维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管理岗七级职员。违纪违法所得已收缴。
案例5：某高校辅导员陈某收受学生及学生家长礼金。2017年，在学院选拔入党积极分子前夕，张某的家长找到陈某，希望陈某能够照顾自己的儿子，并将价值2000元的购物卡送给了陈某，陈某一开始表示了拒绝，但在张某的极力劝说下，陈某也就接受了购物卡。随后，张某的儿子也顺利当选了入党积极分子。自此至2019年7月，陈某在担任辅导员期间，先后收取8名学生及家长的购物卡、红包及礼品等共计16000元。学校经研究给予陈某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专业技术等级由十一级降至为十二级，违纪所得被收缴，并调离辅导员工作岗位。
案例6：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班主任李小华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红包等问题。2016年6月至2017年11月初，李小华作为班主任老师，收受学生家长以资助乘车费、手机流量及话费、节日祝福等名义发送的微信红包、微信转账或电话充值共18600元。李小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7：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熊汉鹏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3年至2021年，熊汉鹏多次违规收受下属及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共计13.8万元。2018年至2020年，熊汉鹏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熊汉鹏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年9月，熊汉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二、违规吃喝问题
案例8：阜阳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树生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1年7月至2013年8月，经刘树生同意，其妻子长期借用某私营企业一辆轿车。2014年至2023年，刘树生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并饮用高档酒水。刘树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9：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李亮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2022年8月至2024年4月，李亮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2023年9月，李亮将公务接待安排到学院某工程承建企业项目部食堂，并多次接受该企业安排的公款宴请活动。李亮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案例10：广西财经学院原党委常委、副院长廖文龙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5年至2019年，廖文龙多次收受私营企业主陈某等2人送给的礼金共计16万元，其中多次发生在中秋节等节日期间；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黄某某在公司内部食堂安排的宴请。廖文龙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11：湖北经济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梅华利用职权由他人支付吃喝费用问题。2021年1月，梅华在武昌某餐厅宴请朋友及亲属共8人，费用由请托其帮助承接工程建设项目的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某支付，宴请所用的高档白酒也由周某某提供。梅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9月，梅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12：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邵一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5年至2022年，邵一江先后收受7名管理服务对象所送138瓶高档白酒等礼品及1万余元礼金，其中多次发生在中秋等节日期间。2016年以来，邵一江违反《省内公务活动禁止饮酒规定》，安排下属花费6.456万元购买65箱白酒，用于日常公务接待，并通过虚报耗材、虚构公函等方式报销。2015年以来，邵一江多次接受3名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饮用高档白酒。邵一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
案例13：天津农学院总务处原副处长李亮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李亮多次接受该学院食堂项目服务供应商负责人左某某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均由左某某支付；多次收受该学院多名项目服务供应商负责人送予的手机、高档白酒、茶叶等礼品和消费卡。李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1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党委原副书记曹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2019年至2023年，曹瑞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均由私营企业主支付。2021年至2023年，曹瑞多次收受私营企业主所送高档酒水等礼品。曹瑞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15：上海大学后勤保障部餐饮与商业管理中心原主管郁军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娱乐等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0年至2023年，郁军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娱乐等活动安排，并收受礼品礼金。郁军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留党察看、政务撤职处分。
案例16：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团委干部刘晓旸弄虚作假、虚构用餐名目，以虚增用餐人数方式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刘晓旸多次吃喝，虚构“志愿服务”“篮球赛”等名目公款报销餐费。2019年3月至2021年4月，刘晓旸多次违规报销团委活动用餐费用，多次以虚增用餐人数方式超标准报销误餐费用。上述违规公款报销餐费累计人民币2.1万余元。刘晓旸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三、违规操办婚丧喜庆问题
案例17：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违规为女儿办婚宴被免职。2015年6月，王次炤在其女儿举办婚礼中，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格，邀请学校同事、下属参加婚礼并为婚礼服务（其中包括学校领导班子成员5人），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的廉洁纪律。学校党委书记郭淑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虽有要求但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并致辞，没有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逄焕磊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第一人，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没有严格履行监督责任。经教育部党组、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次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委员、院长职务；分别给予郭淑兰、逄焕磊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18：天津农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党支部书记王立春为儿子操办婚宴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5年4月，王立春为儿子操办婚宴，分别宴请校内有关人员34人，并收受礼金13500元，造成不良影响。王立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退还所收礼金。
案例19：太原科技大学离退休处党委书记、处长皇甫广寿为其女儿结婚大操大办问题。2015年4月10日和22日，皇甫广寿分两次为女儿操办婚礼，违规收受有关人员礼金共计1.22万元。2015年10月30日，经太原科技大学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皇甫广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收缴其违纪所得。
案例20：宿州学院保卫处处长宋红军举办女儿婚宴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4年5月19日，宋红军为女儿举行谢婚宴，违规收受学校部分教职工及下属人员礼金1.6万元。2016年12月，宋红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退还。
案例21：蚌埠学院外国语学院原院长石平违规大操大办问题。2012年暑假，石平以举办女儿升学宴名义，收受外国语学院教职工19人礼金共计4200元。2015年10月操办母亲丧事时，收受外国语学院教职工21人礼金共计7400元。2017年11月，操办父亲丧事时，收受外国语学院教职工18人礼金共计6600元。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2018年5月，石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外国语学院院长职务。
四、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案例22：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海口市高级技工学校）原院长（校长）李日祥违规发放津补贴、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3年至2023年，李日祥同意采取虚增印刷品数量、金额的方式多次套取学校资金96.81万余元用于违规发放学校教职工补贴、学生招生补贴等；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白酒、香烟等礼品。李日祥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4年8月，李日祥被开除党籍、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23：西安文理学院培训中心原主任孙建龙违规发放并领取津贴补贴问题。2017年至2019年，孙建龙以“项目参与指导费”等名目，违规向18名在职在编人员发放劳务费共计55465元，其中孙建龙领取19200元。2024年6月，孙建龙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24：潍坊学院安全保卫处原副处长席敦杰违规收受高档酒水、香烟和违规发放福利等问题。2017年8月至2021年9月，席敦杰先后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酒水18瓶、高档香烟9条和购物卡5张。2018年6月至2020年1月，其先后2次违规决定向所管理的职工发放福利，并安排虚开发票套取公款用于支付福利费用。席敦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五、公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问题
案例25：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处长刘宪勤违规公款旅游问题。2023年7月，刘宪勤赴齐齐哈尔市、大兴安岭地区公务出差期间，违规驾驶公务用车绕行漠河市游览龙江第一湾、中国最北点等景区，返回大庆市途中绕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游览，使用公款支付车辆油费等费用。2024年9月，刘宪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26：烟台大学原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副处长、校办产业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卫兆明违规组织公款旅游问题。2018年2月，卫兆明以外出考察为名组织烟台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11名工作人员赴云南旅游，并用公款报销旅游费用61400元。卫兆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9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他参与人员一并受到组织处理。旅游费用已退赔。
案例27：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科研处原处长孙铮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食宿安排、违规收受购物卡等问题。2021年7月至8月，时任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邮轮系主任孙铮携家人一行4人前往山东青岛休假，先后入住用作学院邮轮系学生校外实训、实习基地的2家酒店，接受上述酒店安排的免费食宿。2021年11月，孙铮利用担任该学院专业技术职称推荐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收受某名参加职称评审人员送予的10张超市购物卡面值共计1万元。孙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案例28：宁波工程学院计财处原处长蔡平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问题。2013年至2021年2月，蔡平在担任宁波工程学院基建处副处长、处长、计财处处长期间，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某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某所送香烟152条、海鲜礼包6盒、冬虫夏草1盒等礼品，以及现金、加油充值卡等礼金，折合共计13.09万元。2013年7月至2017年，蔡平本人赴海南旅游2次、赴敦煌旅游1次，相关费用4.5万元由徐某支付；组织基建处工作人员及家属外出旅游1次，相关费用6.3万元由沈某支付。蔡平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案例29：安徽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张跃军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问题。2013年至2021年，张跃军先后收受多名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和购物卡、平板电脑、高档烟酒、石斛等礼品（变卖违规收受礼品获利21.34万元），折合共计24.88万元，其中多次发生在春节等节日期间。2017年至2018年，张跃军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携家人到新疆、江西、云南、浙江等地旅游，相关费用均由私营企业主支付。张跃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12月，张跃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六、其他问题（包括7种表现：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接受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
案例30：许昌学院原党委书记陈建国违规使用公款购买高档酒水、违规配备使用公车问题。2014年至2015年，陈建国任许昌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期间，安排院办公室主任购买茅台酒11箱用于公务接待，费用合计5.61万元，以办公用品、低档酒水发票等形式予以报销。2013年3月至2016年3月，许昌学院租赁两台2.0T帕萨特轿车（新车价格24.8万元），供陈建国等人使用，费用合计45.435万元。2020年2月，陈建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案例31：东北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都本伟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问题。2016年7月，都本伟向锦州某私营企业主借用1辆丰田牌轿车供个人使用，2019年12月归还。期间，车辆保险费用3.02万元由该私营企业主支付。都本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8月，都本伟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案例32：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春阳违规使用公车问题。2017年7月至2021年11月，王春阳于双休日期间，违反公车管理规定，使用学院公车往返学院与平顶山住所，累计330次。2022年7月，王春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案例33：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及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公车私用问题。2017年至2022年，李思敏先后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在公司食堂的“一桌餐”及在高档酒店组织的宴请；与家人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赴厦门、云南等地的旅游安排；收受私营企业主送给的高尔夫球杆，先后多次接受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先后多次因私使用广西科技大学公务车辆。李思敏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7月，李思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34：浙江工业大学原党委委员、副校长陈鹰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由他人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违规收受礼品问题。2013年至2021年，陈鹰在担任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书记，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等职务期间，先后25次在多家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打球费用2.33万元均由私营企业主支付。2017年春节前、2019年上半年，陈鹰先后收受2名私营企业主赠送的高尔夫球杆各1套，共计价值8.65万元。陈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45万元。
案例35：南方医科大学党委原书记陈敏生违规长期占用公有住房和办公用房等问题。2012年6月至2023年2月，陈敏生违规占用单位3套公有住房供个人使用，占用1间办公用房作为其个人午休房。2013年至2023年，陈敏生多次收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所送礼金共计117.49万元。2022年7月，陈敏生借出差之机游览多个旅游景点，用公款报销相关费用。陈敏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以上案例，都是发生在高校系统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反映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顽疾树倒根存。党员干部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深刻反思，深刻认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深刻认识到腐败往往源于小事小节的失守，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不断增强遵规守矩意识，坚决守住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铁规矩、硬杠杠。
高校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大力营造正气充盈的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医德医风，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赢得师生信任，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